医用纺织品制作服务技术要求
1、定点供应商应在布草批量供货前应提前提供货物样品经过采购人确认，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确认。
★2、枕套、被套双层面料用料对称，正反面尺寸误差≤0.5%。经、纬向缩水率一致，无斜向变形无拼接,磋商响应供应商须对此作出承诺。
3、制作的纺织品免费提供绣字服务。
4、包装要求外包编织袋里面薄膜袋包装。
5、所有产品的化学性质均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6、布草的生产、加工及关键技术指标必须满足国家、行业、地方的相关标准。
7、如遇商品价格下调，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下调商品供货价格，若采购人发现成交商品价格不实，则拒付该批商品费用；若成交供应商的供货价仍不同意下调，采购人有权向其他供货商采购该项商品，直至成交供应商的供货价能够满足采购人要求为止。 
8、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应为原厂正品，一旦发现属“三无”、“假冒伪劣”产 品等情况，采购人将拒付该产品货款。
9、本次采购项目的采购时间、数量由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每次采购时提出具体要求。采购项目若为采购文件预估内容之外的布草品目，则采购人会在采购前向定点供应商发出询价通知，由定点供应商报价后择优采购。
10、磋商响应供应商须提供报价货物的品牌、产地、生产厂家、质检报告及主要技术参数指标等。
★12、成交供应商在批量供货前应提供样品供采购人审核确认款式等,磋商响应供应商须对此作出承诺。
13、磋商响应供应商所提供布草应能全面适应（或超出）采购要求,不得降低采购货物的技术标准和档次, 且需列出详细技术参数偏离表。
14、磋商响应供应商必须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机构和售后服务体系。厦门地区以外的磋商响应供应商，在厦门应有能够提供售后服务的分公司或合作伙伴，能提供本地化技术服务。
15、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自身合法生产或合法来源的全新的优质产品，并对之拥有可以出卖或交易的相应“物权”；任何有关产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或担保物权可能提出的异议、有关索赔责任及费用或法律责任，均由磋商响应供应商承担。
四、验收条件及标准
★1、面料验收：合同签订后正式供货前，采购人将从成交供应商拟供货（兰白条病患服、手术衣、双层包布、值班被套、儿科被套、ICU隔离衣、病患衣、手术室开腹单）中各取1块或多块送洗涤公司进行6遍高温洗涤，将以洗涤后的样品与未经洗涤样品进行对比，经采购人认定结论为无明显缩水（或缩水情况合理）或无明显褪色（或褪色情况合理），则认定单个面料验收通过。反之，采购人认定为明显褪色或明显缩水的，则认定单个面料验收不通过。2种或2种以上面料的验收结论为验收不通过的，则采购人将与其解除合同，已供货到位的合格产品采购人仍据实结算，未供应的产品不予接收和结算，且不作出任何补偿,磋商响应供应商须对此作出承诺。
2、验收依据：磋商文件、拟供货样品、磋商响应文件、厂家货物技术标准说明及国家有关的质量标准规定，均为验收依据。
3、按每人穿着适宜为标准，如有问题，采购人自收到服装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成交供应商接到异议后，48小时内给予调换，否则采购人有权拒付货款。
4、货物验收：货物运抵采购人处后由双方对照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5、我院有权委托我国相关具有检验资质的部门、单位、机构针对成交货物的精度、技术指标等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将作为验收标准的组成部分之一。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若检测结果达不到要求，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采购人不解除合同的，成交供应商必须更换合格的面料直至通过检测，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费用以及赔偿采购人的所有损失。
7、验收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含洗涤和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五、售后服务
1、磋商供应商应按照本采购项目特点提供长期良好的售后服务支持及零配件的优惠供应。并在磋商报价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具体的售后服务承诺条款及保证，其费用列入报价文件。
2、本批采购项目要求磋商响应商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承诺对本项目提供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壹年质保，壹年免费上门服务，终身维修，质量期间提供一切免费维修服务和免费更换。
3质保期内若成交货物由于设计、工艺制造方面的问题或选用材料及零配件的质量原因，而引起货物（包括附件）的任何故障或缺陷，或产品在正常穿着、洗涤、保管条件下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进行无条件返修或调换或重做。
4.要求对产品实行“三包”：
4.1包退，存在以下情况成交供应商应实行包退：
4.1.1当单个产品表面部位的色差低于3.5级时；
4.1.2当上下装色差低于3级时；
4.1.3产品内面料有4cm 以上的明显折痕而无法修理的。
4.2包换：存在以下情况成交供应商应实行包换：
4.2.1量体服装尺寸不符合而无法修理时；
4.2.2当某个产品内表面色差低于4级时；
4.2.3当产品出现表面渗胶或发生脱胶时；
4.2.4当针板及送布带对针织物造成破坏性痕迹时；
4.2.5当对条、对格超过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指标100%以上时；
4.2.6当规格对（指标识上的疵点规定）超过国家相关标准规定指标的100%以上时；
4.2.7当某一部位的布料疵点超过国家相关标准规定时；
4.2.8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产品磨损、破损等破坏性问题时；
4.2.9当产品出现起泡、褪色时。
4.3包修
4.3.1在一年内发生掉纽扣、脱线、拉链损坏时；
4.3.2在二年内按规定方法洗涤而出现粘合衬起泡时；
4.3.3正常情况下发生夹里排裂时；
4.3.4若绣标信息变化时，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更改，所需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
5、产品应满足以下标准及要求（包括但不仅限于）：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4668-1995《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GB/T12703.2-2009《纺织品静电性能的评定》
GB/T7573-2009《纺织品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2912.1-2009《纺织品中甲醛含量测试》
GB/T2912.1-2009《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29256.5-2012《机织物结构分板方法 织物中拆下纱线线密度的测定》
FZ/T01057-2007《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GB/T20944.3-2008纺织品抗菌性能的评价
上述标准若有更新，则按更新后的最新标准执行。	
6、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指定的地点提供免费送货服务。
7、成交供应商应提供设备相关的配套技术资料，包括操作手册（中文版）及维修保养手册等。
8、成交供应商应能长期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及辅材的优惠供应。
9、磋商响应供应商认为有利于采购人的其他优惠条款应单独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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